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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903          证券简称:中持股份           公告编号:2022-30 

中持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长江生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业务合作协议》的公告 

 

一、概述 

中持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长江生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长江环保集团”）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签署《中持水务股份有限公

司与长江生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之战略合作协议之业务合作补充协议》（以下简

称“《补充协议》”），对双方业务合作内容进行了约定，并明确“双方将紧密

合作，致力于至战略投资者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所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限售期届

满之日前，实现合作项目投资总额不少于人民币 50 亿元的预期合作目标”。2022

年 5 月 26 日，公司与长江环保集团签署《业务合作协议》，进一步细化、落实

《补充协议》相关内容，为加快深化合作提供保障措施，并希望通过深度合作，

为长江经济带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建设贡献力量，致力于把公司打造成为混合所

有制改革的典范。 

二、《业务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主体与签订时间 

甲方：长江生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中持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时间：2022 年 5 月 26 日 

（二）协议主要内容 

（1）长江环保集团支持公司成为长江生态环保产业联盟成员，发挥各自优

势，充分协同，共同促进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 

（2）双方共同认可为提高股东回报，与投资者共享发展成果，公司拟提高

现金分红比例，在符合上市公司有关管理要求的前提下，在会计年度分配的现金

股利（含监管机构认可的其他现金分红方式）总额不低于公司当年实现的可供分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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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利润的 30%。 

（3）双方同意以长江经济带为重点合作区域，充分发挥公司在污水处理概

念厂、工业及工业园区水处理、综合有机质处理等方面多年的运营、技术、管理

等实践优势，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支持公司作为联合体成员单位，参与项目调

研、项目策划、方案设计、投资、建设及运营管理工作，为项目顺利落地实施提

供有关技术支持工作。双方通过以上措施，推动实现三年合作项目投资总额不少

于人民币 50 亿元的预期目标。 

（4）双方在新能源业务方面开展充分合作，公司运营的污水处理厂，在具

备条件的前提下，与长江环保集团共同进行光伏开发，实践清洁能源在环境基础

设施方面的收集与利用。 

（5）加强双方人才和技术交流，能力共建，经验共享。鼓励双方技术团队

共同申报各级的研发课题，共同推动技术转化，促进技术创新与进步。 

（6）双方建立定期高层联席会议机制，沟通重大项目进展，协商解决合作

中的重大问题，推动双方的实质合作。 

（7）双方在高层联席会议机制下，建立日常联络机制，落实本协议的合作

事项和双方的日常联络。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长江环保集团已开展了良好合作，并取得了一定成果。本次是双方在

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总结合作经验，细化落实合作保障机制。《业务合作协议》

的签订，进一步清晰了公司作为长江环保集团的技术支撑创新平台和项目实施协

助平台的定位，对推动公司融入长江大保护，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业务合作

协议》的落地和执行，预计将对公司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四、已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及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2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长江生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业务合

作协议>的议案》，本议案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与长江环保集团签署的《业务合作协议》合法、有效，没有发现有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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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权益尤其是中小股东权益的行为和情况，不会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

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整体实力。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与长江环保集团签署的《业务合作协议》合法、有效，没有发现有损害

股东权益尤其是中小股东权益的行为和情况，不会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

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整体实力。对此，我们发表

同意意见。 

五、重大风险提示 

《业务合作协议》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持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6 日 


